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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
南工工会［2009］11号

南京工业大学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暂行办法

第一条：为妥善处理校内发生的劳动（人事）争议，保障

校、院（部门）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和发展良好的劳动

（人事）关系，使学校的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工作有章可

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特成立南京工业大学劳动争议调解委员

会并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：学校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委员会由单位代表，

教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。教职工代表由教代会执委会推

荐，单位代表由学校人事部门指定，工会代表由工会指定。

学校劳动争议（人事）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，

调解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工会办公室。

第三条：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是以国家劳动（人事）法

律法规为准绳进行协调，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来消除纷

争。其委员会成员应由办事公道、为人正派、密切联系群众、

具有一定劳动（人事）法律知识及相应的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

能力的人员担任。需要调整时，应由原推荐单位另行推荐或指

定。

第四条：校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接受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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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、省教科工会和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指导。

第五条：校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、法规

和有关规定调解学校、单位与教职工之间的劳动（人事）争

议。

1、因学校开除、除名、辞退而发生的争议；

2、因辞职、自动离职而发生的争议；

3、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、保险、福利、培训、劳动保护等

规定而发生的争议；

4、因履行聘任（劳动）合同发生的争议；

5、因人事关系发生的争议。

第六条：当事人申请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，应当在知道

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

解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劳动争议调解申请书》。

第七条：调解委员会接受当事人调解申请后，经过调查研

究，一周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，对不受理的，应向申请

人说明理由。

第八条：调解工作一般应在自调解委员会接到当事人提出

书面申请之日起 30天内完成，逾期可视为调解不成，应在调解

说明书上说明情况，由调解委员会负责人签名，一式三份（留

存一份，双方当事人各一份）。当事人有权向上级劳动（人事）

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上级仲裁情况应及时告知校劳动争

议调解委员会。调解时应将调解情况记录在案。

第九条：经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达成协议，当事人各方

应自觉履行并接受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监督。其协议书一式

三份（留存一份，双方当事人各一份），应写明争议事项，调解

结果及应该说明的其它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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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：发生劳动（人事）争议的教职工方，有共同申请

理由者在三人以上时，应推荐代表参加调解活动。

第十一条：调解组织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当事人有

权提出申请，要求其回避：

1、是劳动（人事）争议当事人或当事人近亲属；

2、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；

3、与劳动（人事）争议当事人有其它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

调解的。

第十二条：当事人在争议调解过程中应当遵守调解纪律，

维护调解秩序，不得有激化矛盾的行为，不得伤害他人，不得

干扰工作人员执行公务。

第十三条：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发生的单位、部门在与教职

工（含临时用工、合同制职工）之间的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。

第十四条：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校劳动（人事）争议调解委

员会。

南京工业大学工会委员会

二○○九年五月


